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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界  

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的登記  

1. 登記資格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C 條，如果你是下列類別

的人士，你便符合資格登記：

指明職位

(1) 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

(2) 機場管理局董事會主席

(3) 顧問工程師委員會主席

(4) 建造業議會主席

(5) 建造商委員會主席

(6) 水務諮詢委員會主席

(7) 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

(8) 環境諮詢委員會主席

(9) 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主席

(10) 氣體安全諮詢委員會主席

(11) 能源諮詢委員會主席

(12) 橋樑及有關建築物外觀諮詢委員會主席

(13) 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諮詢委員會主席

(14)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15) 食水安全諮詢委員會主席

2. 注意事項

(a) 若你為擔任上述指明職位的人士，可藉「選舉委員會有關指明人士選舉

委員會當然委員新登記申請表」 (REO-EC(X2))提交登記申請。  
(b) 若你為擔任上述指明職位的人士，但因下列原因而不符合登記資格：  

(i) 你不符合或已喪失登記為立法會地方選區選民的資格；  
(i i) 你是依據《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 (五 )項所指的提名而任命的主要

官員、政府的首長級人員、政府的政務主任、政府的新聞主任、警

務人員或任何其他以公職身分擔任指明職位的公務員；或



- 2 - 

查詢熱線 :  2891 1001    圖文傳真 :  2891 1670    網址 : vr.gov.hk 

(iii) 你已就另一個指明職位提出登記為當然委員的申請，  
則你可指定在相關團體中擔任職位的另一人登記為此界別的當然委員。

請填寫「選舉委員會有關指定人士／校務委員會主席／校董會主席選舉

委員會當然委員新登記申請表」(REO-EC(X3))以作出登記。有關表格須

同時由擔任指明職位的人士及由其指定擬登記為當然委員的人士簽署作

實。

(c) 每人只可以擔任一個指明職位的身份登記為選舉委員會的當然委員。  


